新疆师范大学自治区文科基地建设经费预领申请表
	基 地
名 称
	
	基地主任
	

	预领经费数
	
	基地秘书
	

	预领经费科目及数量（按照经费预算执行）
         基地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

	科研处领导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计财处、国资处领导意见（购置仪器设备需国资处领导审批）：

                计财处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国资处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    本表由各基地自行复印；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留科研处项目管理科备案，凭一份去计财处预领经费。

